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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劾 案 文 【公布版】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洪進達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處長（自106年10月23日起

至110年7月15日止），簡任第10職等；現任臺北

市士林區公所區長（同前職等）。 

王文秀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副處長（自107年7月9日起

至111年4月15日止），薦任第9職等；現任臺北

市政府民政局專員（同前職等）。 

貳、案由：被彈劾人王文秀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期

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收賄、財產來源

不明及刑法洩密等相關罪責，另被彈劾人洪進達

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期間，對王文秀涉違

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顯有監督不周，另就王

文秀所涉案件，有部分為洪進達決行，卻疏於注

意採購及相關行政程序，2人違失事證明確，情節

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被彈劾人洪進達自民國（下同）106年10月23日起至

110年7月15日止，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其公務

人員履歷資料詳附件一，第1至5頁）；被彈劾人王文秀自

107年7月9日起至111年4月15日止，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

處副處長（其公務人員履歷資料詳附件二，第6至12頁），

2人均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之公務員。王文秀於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任內，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收賄、財產來源不明罪及刑

法洩密罪等，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度偵字第16822號、112年度偵字

第18507號--附件三，第13至91頁）；洪進達於臺北市殯

葬管理處處長任內，對王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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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顯有監督不周，另就王文秀所涉案件，有部分為其

決行，卻疏於注意採購及相關行政程序。案經本院調閱

偵查卷宗、臺北市政府相關行政調查報告並詢問有關人

員詳核，另於113年1月26日詢問王文秀（附件四，第92

至135頁），113年3月8日詢問洪進達（附件五，第136至

144頁），被彈劾人王文秀及洪進達違失事實及證據如下： 

一、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王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之圖利、收賄、財產來源不明罪及刑法洩密罪等，

另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部分違失情節，綜整

如下：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副處長王文秀，負責襄理處

務、核閱文稿及主持、出席會議，屬依法令服務於地

方自治團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許○成為臺

北市議會議員辦公室前助理；張○森為亞○實業有限

公司（下稱亞○公司）負責人；洪○皓為王文秀之友

人；陳○傑為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泰○公司)副總經理；張○○晉為易○有限公司（下

稱易○公司）負責人，負責協助泰○公司投標政府標

案及經營顧問等業務；陳○皓為王文秀之友人；詹○

霖為寶○閣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寶○閣公司)負責人。

王文秀與上開人等共犯刑事罪責，其違失行為如下： 

(一)辦理「110年臺北市聯合奠祭禮廳布置等勞務採購

案」，透過不法採購程序，將福○國際禮儀有限公司

(下稱福○公司）評為最高分，而使福○公司成為優

勝廠商，取得該採購案價款新臺幣（下同）1,220萬

元之不法利益。 

1、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於109年間辦理「110年臺北市

聯合奠祭禮廳布置等勞務採購案」（下稱110年聯

合奠祭採購案），王文秀為該採購案之評選委員。

王文秀明知依據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規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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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

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王

文秀自始即有意讓其友人林○宗所經營之福○

國際禮儀有限公司取得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

但於109年11月10日11時獲悉，福○公司於投標

參與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時，因資格不符而未

能進入評選階段，為讓福○公司能取得110年聯

合奠祭採購案，王文秀於109年11月12日13時召

開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評選會議前某時許，遂

基於非法圖利福○公司之犯意，分別向不知情之

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之外聘評選委員吳○猛、

曾○珍及楊○生以進入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評

選階段之品○生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品○公

司）及辛○殯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辛○公司）

表現不佳、福○公司過往履約情況較佳等情，引

導吳○猛、曾○珍及楊○生等人於將來之110年

聯合奠祭採購案評選程序，將進入評選程序之品

○公司、辛○公司均評定為不及格，使110年聯合

奠祭採購案形成廢標結果，讓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就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得辦理第2次招標，俾利

福○公司再次投標並取得標案。故於109年11月

12日13時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召開110年聯合奠祭

採購案評選程序時，王文秀即接續前揭圖利福○

公司之犯意，對品○公司、辛○公司均評予不及

格分數外，不知情之吳○猛、曾○珍及楊○生亦

分別依循前揭王文秀之引導，均對品○公司及辛

○公司評予不及格分數，使該2間公司於評選階

段皆因未能達到80分之合格分數，致臺北市殯葬

管理處於109年11月25日宣布110年聯合奠祭採

購案第1次招標廢標。迨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於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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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1日就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辦理第2次

招標，計有福○公司、辛○公司、品○公司、新

○命企業社及福○圓滿生命禮儀有限公司等5家

廠商參與投標，王文秀及不知情而接受王文秀前

揭指示之吳○猛、曾○珍及楊○生乃於109年12

月24日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2次招標評選程序

中，將福○公司評為最高分，而使福○公司成為

優勝廠商，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並於110年1月13

日，將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以1,220萬元決標予

福○公司，讓福○公司取得110年聯合奠祭採購

案價款1,220萬元之不法利益。 

2、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辯稱：「（檢察官起訴之事

實）與事實不符，評審委員有9位，起訴書提到的

委員有4位，整個評估資料要先給評選委員看，委

員也會問一下狀況，哪一間比較好。……對於這

案，否認圖利廠商」惟據劉○隆（時任臺北市殯

葬管理處第二殯儀館館長）於偵查時證稱：「王文

秀有將我叫進他辦公室，說第一次的評選要讓辛

○公司和品○公司不及格，因為如果不這樣，福

○公司就沒有機會得標，陳○文（臺北市議會議

員）在審預算時就會卡殯葬處預算。……」、吳○

猛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下同）：依據所示

通訊監察譯文，你向王文秀表示『我正好看看有

沒有什麼指示』，王文秀回答『就是那個福字，有

福字的』，顯示是你主動配合王文秀挑選廠商，而

非被動參考王文秀的意見，你有何說明？答：這

是我跟王文秀的通話內容沒錯，她提到有福字的

就是福○公司。……問：你在對話中表示『就按

照你吩咐的』，顯然你不是按照廠商提供的資料

給分，有何說明？答：我就是配合王文秀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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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當場看廠商的資料進行評分。問：如果王文

秀沒有告訴你屬意的廠商，你還會被誰影響？

答：就不會被其他人影響，因為我都不認識那些

廠商。……」、曾○珍於偵查時證稱：「109年11月

12日進行評選時，王文秀事先有告訴我，說福○

公司準備的資料不符合規定，沒有進入評選，進

入評選的2家公司（辛○公司、品○公司）不好，

她只有講類似的話，我擔任評選委員有很多年經

驗，我知道王文秀這樣告訴我，就是想讓福○公

司進入評選。……」、楊○生於偵查時證稱：「在

109年11月12日評選會議開始前，王文秀的確有

在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四樓的第二會議室跟我

們這些評選委員講品○公司跟辛○公司的負面

資訊。……」等相關證人於偵查時指述在卷，及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辦理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第

1、2次招標公告、評選委員名單、評選會議廠商

得分統計表、開(決/廢）標紀錄等相關採購案評

選資料（附件六，第145至226頁），故王文秀就此

應屬違法失職行為。 

(二)辦理「110年度第一、二殯儀館電子輓聯維護及運作

委託服務」採購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件及評選

題目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事前洩漏予廠商，

使雄○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雄○聯公司）得

以順利通過評選。 

1、王文秀明知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對於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辦理「110年度第一、

二殯儀館電子輓聯維護及運作委託服務」（下稱

電子輓聯服務案）之招標文件及採購資訊內容應

予保密。惟王文秀、許○成有意讓雄○聯公司（原

名熊○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電子輓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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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竟共同基於非法圖利、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

事項之犯意聯絡，由王文秀於109年12月15日，在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辦公室，利用簽核如附

表一編號1所示電子輓聯服務案簽呈及招標文件

之機會，先拍攝相關標案文件照片後，再以通訊

軟體將電子輓聯服務案標案文件照片傳送予許

○成及雄○聯公司之負責人林○雨，許○成復又

將王文秀所傳送之前揭電子輓聯服務案標案文

件照片以通訊軟體傳送予林○雨，王文秀及許○

成即以此方式洩漏電子輓聯服務案預算金額、服

務內容、廠商資格、契約期間、是否公告底價等

應予保密之相關招標內容予林○雨知悉。王文

秀、許○成另於電子輓聯服務案進行評選程序前

之110年1月10日上午11時56分，接續前揭圖利及

洩密之犯意聯絡，由王文秀將電子輓聯服務案評

選階段評選委員準備提問之評選題庫，透由許○

成洩漏予林○雨，王文秀並於110年1月11日電子

輓聯服務案之評選程序中以前揭事前洩密予林

○雨知悉之評選題目對林○雨進行發問，使雄○

聯公司得以順利通過評選，而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亦於110年1月20日10時，將電子輓聯服務案決標

予雄○聯公司，使雄○聯公司受有取得電子輓聯

服務案價款171萬8,200元之不法利益。 

2、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上揭洩密之事實，另

據許○成、黎○文（時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課長）

及林○雨等相關證人於偵查時指述在卷，及電子

輓聯服務案之招標公告、評選委員名單、決標紀

錄等相關採購案資料（附件七，第227至280頁），

故王文秀就此應屬違法失職行為。 

(三)辦理「網路公祭示範禮廳」採購案，將採購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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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事前洩漏予

廠商，使雄○聯公司得以提前知悉採購案之採購內

容。 

1、王文秀、許○成共同基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事

項之犯意聯絡，於110年1月11日13時50分許，由

王文秀在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辦公室，利用

批核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總務

科辦理「網路公祭示範禮廳」標案（下稱網路公

祭採購案）第1次上網、刊登公告及招標作業之機

會，拍攝網路公祭採購案招標文件等資料，再以

通訊軟體傳送該招標文件相片予許○成，許○成

再透由其不知情之友人於110年1月11日20時許，

將網路公祭採購案招標簽呈內容轉予林○雨，而

以此方式洩漏該等秘密，使雄○聯公司得以提前

知悉預定於110年1月12日方正式公告之網路公

祭採購案之採購內容。 

2、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上揭洩密之事實，另

據許○成、林○雨等相關證人於偵查時指述在

卷，及「網路公祭示範禮廳」標案之採購資料（附

件八，第280至291頁），故王文秀就此應屬違法失

職行為。 

(四)辦理「111年度第一、二殯儀館清潔維護勞務採購」

及「111年富德靈骨樓、陽明山靈骨塔、臻愛樓及富

德公墓辦公室清潔案」等2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

件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事前洩漏予廠商，

另明知有借牌投標情事，未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撤

銷該次決標，讓洪○皓得藉由亞○公司名義得標清

潔維護勞務等2案並取得該2標案款項693萬6,000

元、179萬800元之不法利益。 

1、王文秀明知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臺北市殯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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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所辦理「111年度第一、二殯儀館清潔維護勞

務採購」（下稱殯儀館清潔維護案）及「111年富

德靈骨樓、陽明山靈骨塔、臻愛樓及富德公墓辦

公室清潔案」（下稱辦公室清潔案）此等2件採購

案（殯儀館清潔維護案及辦公室清潔案則合稱為

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之招標內容，於未經公告前

屬應秘密事項，且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規

定，若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

為者，應不予開標決標，及同法第50條第2項前

段、同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決標或簽約後發現

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

件投標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等

規定，惟王文秀為讓洪○皓就清潔維護勞務等2

案均能得標，竟基於公務員對於主管、監督事務

非法圖利洪○皓及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

事項之犯意，在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分別於110年

11月10日、110年11月19日正式公告、進行招標程

序前，即先告知洪○皓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之投

標資格，並將先前年度契約範本交洪○皓參考，

指示洪○皓以公告底價或預算8折作為投標價

格；另王文秀於辦公室清潔案第2次招標（第1次

招標因未達法定家數而流標）文件於110年12月7

日正式公告前某時許，即將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辦

理辦公室清潔案第1次招標流標及第2次招標上

網、刊登公告及招標作業此內部簽呈影本交付予

洪○皓，使洪○皓得以提前知悉於110年12月7日

方正式公告之辦公室清潔案第2次招標之採購內

容，而洩漏該等應予保密之公務秘密予洪○皓知

悉；甚且，王文秀明知洪○皓係向亞○公司借牌

參與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之投標，然其於111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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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經手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就殯儀館清潔維

護案將決標予亞○公司之公文時，竟違法未遵循

前揭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撤銷該次決標，而最終讓

洪○皓得藉由亞○公司名義得標清潔維護勞務

等2案並取得該2標案款項693萬6,000元、179萬

800元之不法利益。 

2、洪○皓明知其就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所辦理清潔

維護勞務等2案並無參與投標之資格，但為承攬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分別於110年11月10日及同年

月19日所辦理公告底價分別為816萬元、194萬元

之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竟基於借用他人名義投

標之犯意，向並無投標意願之張○森借用亞○公

司名義投標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並以契約價金

10%作為借牌投標之對價，經張○森同意後，張○

森遂基於容許借用本人名義參與投標之犯意，在

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截止投標日前（即110年11月

30日、110年12月10日）某日，張○森至臺北市大

安區安居街○巷○號洪○皓經營之泰國佛堂內，

將亞○公司之公司大小章、公司營業登記證明等

文件，交予洪○皓於相關投標文件上蓋章用印，

惟前揭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第1次招標，均因投標

廠商未達三家流標而未果。洪○皓、張○森又分

別承前犯意，於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在110年12月

14日辦理辦公室清潔案，於110年12月28日辦理

殯儀館清潔維護案第2次招標作業截止投標前某

日，再次向張○森借用亞○公司名義投標，並於

110年12月15日下午3時、110年12月28日上午10

時許，分別由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承辦人開標後，

將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均決標予亞○公司，使洪

○皓得藉由亞○公司名義得標清潔維護勞務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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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並取得該2標案款項693萬6,000元、179萬800

元之不法利益。 

3、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上揭洩密之事實，但

關於張○森借用亞○公司名義投標，使洪○皓得

藉由亞○公司名義得標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並取

得該2標案款項693萬6,000元、179萬800元之不

法利益等起訴內容，則辯稱：「我不知道。」惟據

洪○皓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下同）：王文

秀有無給你任何建議？答：她叫我找廠商。問：

你的意思是她要你去找廠商，然後用廠商名義去

投標嗎？答：她跟我說可以去找廠商，然後可以

在廠商裡面工作。問：那你就直接去找一家清潔

公司當員工就好，為何還要這麼麻煩？答：因為

當員工薪水太低了。問：所以王文秀的意思是否

是要你去借牌來投標？答：她只有叫我去找廠

商。問：若她只是單純要你去找廠商，廠商是否

要投標或是廠商是否要雇用你，都是看廠商的意

願，這樣跟你直接去當別人的員工有何不同？

答：所以我後面就跟張○森合作。……」指述在

卷，另據洪○皓手機LINE截圖及該2案之相關之

採購資料（附件九，第292至357頁），故王文秀就

此應屬違法失職行為。 

(五)辦理「110年遺體（含移置、移棺)及無名（主）屍

處理暨相驗解剖案件作業與清潔維護勞務採購

案」，在該評選結果尚未經機關首長核定前，洩漏予

廠商。 

1、王文秀明知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110年遺體（含

移置、移棺)及無名（主）屍處理暨相驗解剖案件

作業與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下稱110年無名屍

採購案）評選會議結果為公務秘密，於簽陳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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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核定前，對於總評分或序位之評比結果應予

保密
1
，詎王文秀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

之犯意，於110年2月25日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辦理

110年無名屍採購案評選會議當日下午2時38分，

向不知情之內聘評審委員黎○文詢問110年無名

屍採購案評選進度及結果，經黎○文告知得悉是

由福○公司與菩○心禮儀有限公司冬○分公司

（下稱菩○心公司）並列為優勝廠商，且由價低

者即菩○心公司優先議價此評選結果後，在該評

選結果尚未經機關首長核定前，因友人即福○公

司負責人林○宗之請託，遂於110年2月25日15時

14分，以通訊軟體向林○宗傳送「二人都優勝」、

「同分同燈」、「價低優先議價」、「少一個人啊沒

辦法」等語，而將評選結果洩漏予林○宗知悉。 

2、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上揭洩密之事實，另

據黎○文、林○宗等相關證人於偵查時指述在卷

（附件十，第358至387頁），2人手機LINE截圖及

該案之相關之採購資料，故王文秀就此應屬違法

失職行為。 

(六)辦理「108-111年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

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務採購案，將招標決議廢

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果等，應秘密之採購事

項資料，洩漏予廠商，並涉嫌收受共50萬元之賄賂。 

1、王文秀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招標「108-111年

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

營管理」勞務採購案（以下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

召集人兼評選委員，透過陳○皓尋覓有意參與投

                   
1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3條第1項：「本委員會委員及參與評選工作之人員對於受評廠

商之資料，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評選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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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停車場委託經營案之張○○晉，並於108年1月

23日（即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1次招標公告期日）

前之不詳時、地，王文秀基於公務員職務上行為

行求、期約賄賂之犯意，而陳○皓、張○○晉則

基於對公務員職務上行為行求、期約賄賂之犯意

聯絡，三人約定待陳○皓、張○○晉標得停車場

委託經營案後，將給付賄款30萬元予王文秀，作

為王文秀利用職務關係，協助渠等2人得標停車

場委託經營案之對價。嗣後張○○晉、陳○皓尋

得泰○公司副總經理陳○傑同意以泰○公司名

義，出面投標停車場委託經營案，陳○傑為求泰

○公司能順利得標，竟與陳○皓、張○○晉共同

基於對公務員職務上行為期約賄賂之犯意聯絡，

謀議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得標後，由泰○公司交

付150萬元予張○○晉，再由張○○晉就其中部

分款項作為行賄王文秀之賄款，其餘即為張○○

晉與陳○皓讓泰○公司得標停車場委託經營案

之個人佣金。 

2、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於108年2月20日上午10時，在

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下稱臺北市發包

中心）S302開標室辦理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2次

招標之開標（第1次招標未達法定家數投標而流

標），計有包括歐○儀公司、泰○公司等3家廠商

參與投標，歷經評選會議，經評選委員過半數決

定歐○儀公司序位第1為最有利標，泰○公司序

位為第2。王文秀為使泰○公司能就停車場委託

經營案得標，藉此牟取個人不法利益，於108年3

月7日前某時，以歐○儀公司得標價格與臺北市

殯葬管理處預算金額差異過大為由，建議臺北市

殯葬管理處處長洪進達將108年3月6日之評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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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即歐○儀公司經評選後序位第1)退回評選委

員會，使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於108年3月13日就停

車場委託經營案第2次招標重新召開評選會議

（即第2次評選會議）並決議無法評定最有利標，

而變更前揭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2次招標原由歐

○儀公司經評定為最有利標廠商之評選結果，並

經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委由臺北市發包中心於108

年3月18日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2次招標廢標

後，重新辦理招標，藉此護航泰○公司就停車場

委託經營案可以得標。且王文秀為引入民意代表

協調讓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

第2次招標評選結果（即歐○儀公司經評選後序

位第1)廢標，另基於公務員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

外秘密之犯意，於108年3月6日16時20分許，停車

場委託經營案2次招標評選會議甫結束不久後，

旋將泰○公司未獲選優勝廠商之評選結果，洩漏

予陳○皓，並提議找民意代表向臺北市殯葬管理

處施壓，王文秀又將前開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決議

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2次招標廢標之內部非公開

決策，於108年3月7日21時45分許，以通訊軟體傳

送：「館長說開完會結論，停車場目前要簽廢標，

沒廢成再請你找採購科科長」、「已約好原則上二

點過去，你要把採購科科長找來喔！千萬不要提

你知道要廢標」等語予擔任某民意代表辦公室主

任之許○成，再於108年3月14日上午10時34分

許，即停車場委託經營案2次招標第2次評選會議

決議後，臺北市發包中心尚未就廢標乙事進行公

告前，以通訊軟體傳送「不要說出去」、「因為還

沒送發包中心」、「不能沒漏」、「廢」、「評選會議

是保密不得公開」及「等發包中心公告」等語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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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民意代表助理王○豪，使王○豪、許○成分別

知悉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2次

招標決議廢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果此等

秘密。 

3、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嗣於108年5月16日辦理停車

場委託經營案第4次招標（第3次招標未有廠商投

標），僅泰○公司投標且由泰○公司順利獲選為

優勝廠商，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並於108年5月30

日，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以1億200萬600元決標

予泰○公司。泰○公司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確定

得標後，經王文秀不斷索求賄款，陳○傑、張○

○晉、陳○皓即共同基於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

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於108年6月14日停車場

委託經營案簽約後，陳○傑代表泰○公司支付

150萬元予張○○晉，經張○○晉於108年7月1日

16時30分許，將其中30萬元現金交由陳○皓，陳

○皓即於同日稍後，在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停車場

內，交付王文秀30萬元之現金賄款，王文秀即基

於公務員於不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當

場收受陳○皓所交付之30萬元，作為協助泰○公

司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順利得標之對價。惟王文

秀取得前揭30萬元賄款後，復藉詞於107年12月

間某日，曾提供歐○儀公司於105年投標停車場

委託經營案之企劃書予張○○晉、陳○皓為由，

向渠等二人索取款項20萬元，並向渠等二人表

示，若不願給付該20萬元，將會對泰○公司就停

車場委託經營案之履行進行裁罰，直至張○○

晉、陳○皓同意交付款項為止等語。張○○晉及

陳○皓為求停車場委託經營案履約順利，遂接續

前揭基於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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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聯絡，由張○○晉於108年7月17日，自其向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所申辦帳號 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中提領現金20萬元後，再於108年7月17日

13時23分許，至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第二殯儀館停

車場主崗哨處（此為臨時性設施，業已拆除），將

該20萬元現金交付予王文秀，而王文秀亦接續前

揭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

張○○晉所交付之20萬元，作為王文秀護航泰○

公司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後續履約順遂之對價。 

4、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坦承上揭招標決議廢標之

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果之洩密事實，但關於是

否有收受陳○皓、張○○晉所交付之2次分別為

30萬元及20萬元之現金賄款，則辯稱：「這都不是

事實。」惟據陳○傑於偵查時證稱：「其實我看到

張○○晉扣案手機中提及王文秀在催款這句話

時，我就已確定王文秀是張○○晉的人脈關係，

張○○晉收這 150萬元，絕對與王文秀有關

係，……」、陳○皓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

你於108年7月1日與張○○晉共同交付30萬元，

及108年7月17日前勸說張○○晉交付王文秀20

萬元，且張○○晉也確實於108年7月17日交付20

萬元予王文秀，均涉犯不違背職務的行賄罪，你

承認嗎？答：我承認。」、張○○晉於偵查時證稱：

「檢察官問：是否坦承對王文秀行賄？答：我的

確有交付30萬元給陳○皓，陳○皓也對我說這30

萬元要交給王文秀，我也有交付王文秀稱要給

TONY的20萬元，我會付這些錢是因為我得標了就

要按先前答應陳○皓的條件履行，也希望之後標

案可以順利履行，不受王文秀的刁難，若這樣的

行為有觸法，我願意認罪。」等相關證人指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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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另據王文秀、張○○晉、陳○皓、王○豪等

手機LINE截圖，及該案之相關之採購資料（附件

十一，第388至479頁），故王文秀就此應屬違法失

職行為。 

(七)辦理「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明知該申請案

之預定用地因聯外道路寬度未符殯葬管理條例所

定不得小於6公尺之規定，屬無法補正項目，本應作

成逕予駁回之行政處分，卻先以收受10萬元現金賄

款並協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內容，又為使該

申請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核准通過，並與業者

期約以交付100萬元作為報酬。 

1、詹○霖於108年6月6日，向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申

請寶○閣公司欲在臺北市信義區犁和段一小段

○○○-○地號土地上，興建設置地下3層、地上

7層之骨灰（骸）存放設施「寶○閣生命紀念館」

（下稱寶○閣公司申請案）。經臺北市殯葬管理

處於108年7月16日邀集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新建

工程處等相關單位就寶○閣公司申請案進行現

場會勘，測量後發現因上址聯外道路(即臺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0段000巷）寬度不足6米，未符殯

葬管理條例第17條聯外道路不得小於6公尺之規

定，且該情事又屬不能補正情形，臺北市殯葬管

理處就寶○閣公司申請案應逕行駁回。詎詹○霖

為求讓寶○閣公司申請案順利核准通過，竟基於

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賄賂之犯

意，在前揭現場會勘結束後，於不詳時、地向王

文秀期約，倘王文秀能促成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同

意核准寶○閣公司申請案，詹○霖願交付王文秀

100萬元作為報酬，又為避免寶○閣公司申請案

遭臺北市殯葬管理處逕予駁回，而能改以補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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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辦理補正，詹○霖另接續前揭對公務員不違背

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賄賂之犯意，於108年8月

4日11時32分後之不詳時間，以通訊軟體傳送訊

息予王文秀，允諾如王文秀協助删除臺北市殯葬

管理處就寶○閣公司申請案回覆公文內「駁回」

之用語，將再行交付10萬元予王文秀，而王文秀

遂基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期約賄賂之犯意，允諾

上情。 

2、王文秀明知寶○閣公司申請案之預定用地因聯

外道路寬度未符殯葬管理條例所定不得小於6公

尺之規定，且此部分屬申請人即寶○閣公司無法

補正項目，本應由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作成逕予駁

回寶○閣公司申請案之行政處分，然王文秀為取

得詹○霖所承諾之賄款，於108年8月5日上午不

詳時間，將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承辦人傅○翔就寶

○閣公司申請案原已簽擬逕予駁回之簽文退回，

並指示傅○翔將簽呈內原說明五「因上述聯外道

路寬度未符合不得小於6公尺規定情形，屬申請

人無法補正項目，擬逕予駁回本案申請」等文字

删除後，再行呈核，嗣傅○翔於同日上午11時57

分將修正後之公文重新呈核後，王文秀復於同日

中午12時10分許，自行將函復申請人寶○閣公司

公文函稿內有關「逾期未補正將逕予駁回」等字

句删除，再於同日下午3時18分許，以手機拍攝上

開業經删改且經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批核公

文函稿照片，儲存為「回復寶○閣生命紀念館公

文掃描檔.pdf」擋案，再以通訊軟體傳送該檔案

予詹○霖。詹○霖於108年8月7日接獲臺北市殯

葬管理處就寶○閣公司申請案准許寶○閣公司

補正之正式函文後，即於108年8月8日上午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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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分許，與王文秀相約在臺北市公務人員訓練處

之大門口，並基於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交付

賄賂之犯意，當場交付10萬元現金賄款予王文秀

收受，作為王文秀協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

內容，及繼續使寶○閣公司申請案有機會補正之

對價。王文秀即基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收受

賄賂之犯意，收受詹○霖所交付之前揭10萬元賄

款，嗣寶○閣公司申請補正資料仍遭駁回。關於

上述寶○閣公司申請案過程詳附表二之時序表。 

3、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坦承寶○閣公司申請案屬

無法補正項目，並協助删除該申請案承辦人員原

簽呈內「因上述聯外道路寬度未符合不得小於6

公尺規定情形，屬申請人無法補正項目，擬逕予

駁回本案申請」及回覆公文內「逾期未補正將逕

予駁回」等用語，但否認有收受10萬元現金賄款，

亦否認有為使該申請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

核准通過，與業者期約以交付100萬元作為報酬

等情。惟據詹○霖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下

同）：依照你與王文秀的LINE對話紀錄，你是不是

確實在收到殯葬處的公文後，有於108年8月8日

上午與王文秀碰面，並交付現金10萬元給王文

秀？答：是。問：你交付給王文秀的現金是什麼

形式，有沒有用紙袋還是什麼樣型式的袋子裝

放？答：當時我開車停在公務員訓練處警衛室旁

邊，該10萬元都是千元鈔，我放在袋子裡，王文

秀上車坐在副駕駛座，他拿一個大袋子，自己把

該筆錢放到他的大袋子裡。……問：你與王文秀

間就100萬元及10萬元的協議及於108年8月8日

交付王文秀10萬元，分別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11

條第2項不違背職務的期約及交付賄賂罪，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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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嗎？答：承認。」指述在卷，另據王文秀與詹

○霖手機LINE截圖，及該申請案之審查結果簽

陳、函稿資料等（附件十二，第480至530頁），故

王文秀就此應屬違法失職行為。 

(八)王文秀因前揭犯罪事實（一）至（七），自108年1月

8日起至111年1月13日止，其收入與相關支出金額

顯不相當，亦未對其財產來源提出合理說明，涉犯

財產來源不明罪。 

1、王文秀因前揭犯罪事實（一）至（七）所示事實

而分別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至6條罪嫌，經調查發

現 ， 王 文 秀 向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所 申 辦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王文秀台北富邦銀

行帳戶)，自108年1月8日起至111年1月13日止，

以本行或跨行ATM存入，來源不明如附表三所示

之現金存款，總計為249萬6,000元。惟王文秀除

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副處長每月受領薪資

及相關年終、考績等獎金，108年計121萬6,748

元、109年計127萬3,240元、110年計123萬6,837

元（3年總計為372萬6,825元），及自配偶李○德

從其向臺灣土地銀行所申辦000000000000號帳

戶每月獲轉帳1萬8,000元外，應無其他所得或收

入來源。惟於前揭期間，王文秀台北富邦銀行帳

戶提出之款項竟高達931萬4,383元，王文秀另額

外以現金支付於醫美、SPA等消費性支出，計38萬

3,100元，二者合計969萬7,483元，顯見其支出開

銷與其收入金額顯不相當。另查其每月信用卡、

生活消費、供養法師及貸款（含汽車、信用及房

屋貸款）等開銷支出，高達20至30萬元不等，亦

均從王文秀台北富邦銀行帳戶提領或扣款，俟王

文秀台北富邦銀行帳戶餘額不足以應付支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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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時，當月即有來源不明之現金存入，供王文秀

花用。就王文秀台北富邦銀行帳戶來源不明現金

存入乙事，王文秀實辯稱係配偶李○德於特殊節

日給予現金5萬元（每年約5、6次），及向友人李

○雄介紹案件而朋分利潤150萬元云云，然李○

德、李○雄均否認相關情事。 

2、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否認有財產來源不明其事，

辯稱：「我貸款超過500多萬元，沒有財產不明的

問題。我父親也會給我錢。檢察官計算的謬誤。

我這有詳細的書面說明，可以陳核委員。」惟據

李○雄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下同）：王文

秀稱，她會介紹超渡或法會案件給你，你承接後

會將3分之1的費用分給王文秀作為答謝，每個案

件約1萬2千元至3萬3千元不等，每年你平均會分

潤給王文秀50萬元，有無此事？答：沒有，不可

能那麼多。問：那情況是如何？答：我一個案件

收信徒的費用最高是3萬6千元，若分給王文秀3

分之1，最多也只是1萬2千元，但王文秀沒有介紹

給我那麼多案件，每年大概2、3件而已，所以每

年因為王文秀介紹案件給我，我分給她的費用，

這一、兩年加起來最多也是3、4萬元。」、李○德

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你於廉政署詢問時

稱，109年9月才開始從事電腦組裝販賣的生意，

因此才有多餘的現金，每月給王文秀1到2萬元，

你所述屬實嗎？答：屬實，有時候會多一點，有

時會到3萬元。」等相關證人於偵查時指述在卷，

及王文秀之金融帳戶往來明細、薪資所得及相關

消費明細資料（附件十三，第531至582頁），而王

文秀亦未對其財產來源提出合理說明，故王文秀

就此應屬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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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處長洪進達對前副處長王文秀

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顯有監督不周，另就王

文秀所涉案件，有部分為洪進達決行，卻疏於注意採

購及相關行政程序，足見殯葬處管理鬆散，對機關內

人員與業者過從甚密乃至任意洩密等不法情事，未能

克盡其職責，監督所屬人員，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

顯有怠忽職守，亦涉有違失。 

(一)被彈劾人洪進達自106年10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5

日止，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綜理臺北市殯葬

管理處所有業務，為王文秀任副處長時所為前述除

一、（四）之外（已調任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區長），

一、（一）至（七）之違失行為時之直屬主管，對王

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顯有監督不周，

另就王文秀所涉案件，有部分為洪進達決行，卻疏

於注意採購及相關行政程序。 

(二)對於「108-111年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

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務採購案，王文秀將招標

決議廢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果等，應秘密之

採購事項資料，洩漏予廠商，並涉嫌收受共50萬元

之賄賂，洪進達雖諉稱不知情，但有疏於監督之責，

且疏於注意採購程序，而顯有怠忽職守。 

1、關於本案洪進達在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

組詢問（附件十四，第583至631頁）時，證稱： 

（1）本案第二次招標的時候，因為優勝廠商歐○儀

公司權利金的投標金額只有7千多萬元，洪進達

認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停車場每年編列的收入

金額約3,380萬元，認為廠商的權利金過低，所

以不想要決標給這個廠商，當時有詢問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的採購科，如果機關認為這個標價

不合理，可以退回評選委員會重新檢討，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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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是希望得標廠商的權利金額可以符合我們

機關預算收入編列金額，但也沒有一定要求評

選委員會做成廢標或其他決策。本案採最有利

標，評定方式是由評選委員會依照評選項目評

定優勝廠商。 

（2）依招標須知規定，本案是由評選委員會綜合考

量廠商的評比及價格，以整體表現經委員會過

半數決定，序位第一者為最有利標，但是依照

一般的作業流程還是會將評選結果簽核給機關

首長同意。 

（3）因為本案於3月6日評選結果出來後，由歐○儀

公司評選序位第一，評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文秀

有來向洪進達報告評選的結果，有告知歐○儀

公司權利金只有7千多萬元，這個金額與臺北市

殯葬管理處編列收入預算有落差，就請業務科

去詢問工務局採購科權利金與編列預算落差過

大的情形是否能夠不予決標，因為採購科有建

議可以退回評選委員會重新檢討，洪進達就在

108年3月7日評選結果簽陳上批示「一、機關編

列歲入預算1年33,816,264元，3年101,448,792

元，本案決標價格顯不合理，請就不合理之處

予以釐清。二、本案退回評選委員會」。本案於

108年3月13日重新召開評選委員會，經委員會

決議無法評定最有利標，所以3月18日由發包中

心辦理廢標作業。洪進達認為這個是業務單位

的疏失，當時在招標的時候沒有把預算收入的

狀況納入考量，洪進達也沒有注意到這個情形，

其認為應該要維持市庫的收入水準，所以在第

三次招標的時候機關就有修改招標文件，要求

廠商的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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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進達於本院詢問時陳稱：「（本案）可能有些行

政簽陳細節我沒有注意到。」惟據王文秀於本院

詢問時證稱：「這（本案）是處長指示的」另對於

王文秀將本案招標決議廢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

會議結果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洩漏予廠

商，並涉嫌收受共50萬元之賄賂，洪進達雖諉稱

不知情，但據王文秀上開證詞，指稱本案是其指

示的，即身為處長之洪進達對王文秀除有監督不

周之責，且疏於注意採購程序及相關行政程序。 

(三)對於「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王文秀明知該

申請案之預定用地因聯外道路寬度未符殯葬管理

條例所定不得小於6公尺之規定，屬無法補正項目，

本應作成逕予駁回之行政處分，卻先以收受10萬元

現金賄款並協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內容，又

為使該申請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核准通過，並

與業者期約以交付100萬元作為報酬，洪進達雖諉

稱不知情，但亦有疏於監督之責，且疏於注意行政

程序。
2
 

1、關於本案洪進達在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

組詢問時，證稱： 

（1）本案道路未符合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該聯外道

路無法拓寬，非屬於申請人可補正項目，依規

定應該逕予駁回。申請人就算本案應備文件依

殯葬管理處審查修正，聯外道路寬度未符合不

得小於6公尺規定情形，屬申請人無法補正項

目，就算申請人補正其他應備文件內容，該案

件仍無法通過申請。 

（2）的確一開始機關立場認為本申請案因為不符

                   
2
 關於上述寶○閣公司申請案過程詳附表二之時序表。 



24 

 

合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欲駁回本案申請，但後

來仍同意讓申請人針對本案應備文件予以補

正，但中間的轉折過程為何如此，洪進達陳稱

並不清楚，但就其認知，縱使申請人補正相關

文件，但因為聯外道路寬度小於6公尺，仍然不

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 

（3）因為案件都經過業務科的研擬，洪進達表示當

時沒有覺得有異常。至於本案為什麼會由駁回

變成補正相關資料，洪進達表示這部分要問業

務科承辦人。 

2、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證稱：「林○生他是我以前

殯葬處的科長，是他要我幫他刪除，洪處長也同

意。」而洪進達於本院詢問時，證稱：「寶○閣公

司設置骨灰（骸）存放設施案之審查結果簽稿，

本案道路未符合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該聯外道路

無法拓寬，非屬於申請人可補正項目，依規定應

該予以駁回。當時是考量如果可以補正，是考量

為民眾利益及服務，行政上我可能有疏失，但我

未涉及任何貪瀆，且殯葬法令太多，我無法一一

知悉。」對於王文秀以收受10萬元現金賄款並協

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內容，又為使該申請

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核准通過，並與業者期

約以交付100萬元作為報酬，洪進達雖諉稱不知

情，但本案王文秀陳稱係受到林○生關說，且洪

進達也同意一節，另核對本案簽呈中確有删除逕

予駁回申請等情，對於本案確實受到關說縱辯稱

不知情，但顯然可得知其中之蹊蹺。 

(四)綜上，對於「108-111年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

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務採購案」及「寶○

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最終均由洪進達決行，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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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證據以認定洪進達亦有從中牟利或與王文秀

共犯等情事，但據王文秀指證與該2案採購及行政

程序不合理之處，洪進顯然可得知其中之蹊蹺，卻

未能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另據王文秀於本院詢

問時證稱：「委員問：您這些洩密的事情，都是您的

權限嗎？答：有跟處長報告，處長同意，處長跟林

○生交情匪淺。委員問：您都承認洩密，但沒有收

賄，對嗎？答：對。委員問：林○生當科長時，也

都是會有洩密等違法情事？答：他的背景是社會局

法制秘書，他認為沒有違背法令，所以我當時是科

員時，都會聽他的。」足見殯葬處管理鬆散，身為

處長之洪進達對王文秀除有監督不周之責，且疏於

注意採購程序及相關行政程序，甚而對機關內人員

與業者過從甚密乃至任意洩密等不法情事，未能克

盡其職責，監督所屬人員，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

顯有怠忽職守，亦涉有違失。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7條、第17條分別明定：

「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

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

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

為。」、「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

益，……。」、「公務員不得……於所辦事件收受任何

餽贈。」行政程序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在行

政程序中，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與當事人或

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第3點、第4點、第5點第1款分別規定：「公務

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

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

利益。」、「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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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5條、第

6條、第7條分別規定：「採購人員辦理採購應努力發現

真實，對機關及廠商之權利均應注意維護。對機關及

廠商有利及不利之情形均應仔細查察，務求認事用法

允妥，以昭公信。」、「採購人員應廉潔自持，重視榮

譽，言詞謹慎，行為端莊」、「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

為：……三、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四、妨礙採購

效率。五、浪費國家資源。六、未公正辦理採購。……

十九、從事足以影響採購人員尊嚴或使一般人認其有

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事務或活動」。 

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6點第2項規定：「機關（構）

首長及單位主管應加強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發現

有財務異常、生活違常者，應立即反應及處理。」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規

定：「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為機關首長及各級主

管之重要職責；應依據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之原則，

對直屬屬員切實執行考核，次級屬員得實施重點考

核。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屬員認真執行考核者，

應予獎勵；疏於督導考核或考核不實者，應視其情節

輕重，予以議處。」又懲戒法院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107年度澄字第3525號及107年度鑑字第14284號

判決指出，長官對於所屬未能克盡其職責，監督所屬

人員，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

失，又因疏於監督查核，有怠於督導所屬均有違失。 

三、被彈劾人王文秀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期間，

本應奉公守法，廉潔自持，然卻罔顧法紀，假借其職

務上權力、機會，辦理「110年臺北市聯合奠祭禮廳布

置等勞務採購案，透過不法採購程序，將福○公司評

為最高分，而使福○公司成為優勝廠商，取得該採購

案價款1,220萬元之不法利益」、「110年度第一、二殯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7113&lno=3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7113&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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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館電子輓聯維護及運作委託服務採購案，將採購簽

呈、招標文件及評選題目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

事前洩漏予廠商，使雄○聯公司得以順利通過評選」、

「網路公祭示範禮廳採購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件

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事前洩漏予廠商，使雄

○聯公司得以提前知悉採購案之採購內容」、「111年

度第一、二殯儀館清潔維護勞務採購及111年富德靈

骨樓、陽明山靈骨塔、臻愛樓及富德公墓辦公室清潔

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件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

料，事前洩漏予廠商，另明知有借牌投標情事，未依

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撤銷該次決標，讓洪○皓得藉由亞

○公司名義得標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並取得該2標案

款項693萬6,000元、179萬800元之不法利益」、「110年

遺體（含移置、移棺)及無名（主）屍處理暨相驗解剖

案件作業與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在該評選結果尚未

經機關首長核定前，洩漏予廠商」、「108-111年第一、

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

務採購案，將招標決議廢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

果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洩漏予廠商，並涉嫌

收受共50萬元之賄賂」、「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

明知該申請案之預定用地因聯外道路寬度未符殯葬

管理條例所定不得小於6公尺之規定，屬無法補正項

目，本應作成逕予駁回之行政處分，卻先以收受10萬

元現金賄款並協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內容，又

為使該申請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核准通過，並與

業者期約以交付100萬元作為報酬」及「於為前揭犯罪

事實期間，其收入與相關支出金額顯不相當，亦未對

其財產來源提出合理說明，涉犯財產來源不明罪」上

開行為除涉及刑事責任外，已違反前述公務員服務法

第1條、第6條、第7條及第1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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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點至第5點、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5條至第7條等規

定，且情節重大，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違法

執行職務之行為。 

四、被彈劾人洪進達自106年10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5日

止，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綜理臺北市殯葬管理

處所有業務，為王文秀任副處長時所為前述除一、（四）

之外（已調任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區長），一、（一）至

（七）之違失行為時之直屬主管。對於「108-111年第

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

勞務採購案」及「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最終均

由洪進達決行，固未有事證據以認定洪進達亦有從中

牟利或與王文秀共犯等情事，但據王文秀指證與該2案

採購及行政程序不合理之處，洪進顯然可得知其中之

蹊蹺，卻未能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另據王文秀於

本院詢問時證稱，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辦理採購過程洩

密等違法情事習以為常，足見該處管理鬆散，身為處

長之洪進達對王文秀除有監督不周之責，且疏於注意

採購程序及相關行政程序，甚而對機關內人員與業者

過從甚密乃至任意洩密等不法情事，善盡監督之責，

而有怠忽職守。故洪進達未能克盡其職責，監督所屬

人員，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

失，又疏於注意採購及相關行政程序，任由所屬從中

牟利，違反前述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之規定，

且情節重大，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怠於執行

職務及其他失職行為。 

綜上，被彈劾人王文秀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

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收賄、財產來源不

明及刑法洩密等相關罪責，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及採購人員倫理準則，事證明確，違失情

節重大，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違法執行職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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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另被彈劾人洪進達未能克盡其職責監督所屬人員，

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規定，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

款怠於執行職務及其他失職行為，2人均有懲戒之必要。

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

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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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編

號 

標案名稱 洩漏之文件或

訊息 

洩漏日期、對象及方式 

1 110 年 度 第

一、二殯儀館

電 子 輓 聯 維

護 及 運 作 委

託服務 

為辦理左揭標

案採購招標事

宜 之 內 部 簽

呈、投標須知 

1、左揭標案招標文件於109年12月24日

上網公告前，王文秀於109年12月15日

批核左揭標案線上簽核之招標文件

時，將左揭標案簽呈內容（含招標須

知）拍照後，以通訊軟體LINE，將尚在

簽核程序之採購招標內容等相關簽呈

文件，以照片先後傳送予林○雨、許○

成。 

2、王文秀於110年1月11日辦理左揭標案

之評選會議前，透過許○成以通訊軟

體LINE，於110年1月10日11時56分許，

將評選題目事先洩漏予林○雨，使雄

○聯公司順利通過評選並取得標案。 

2 網 路 公 祭 示

範禮廳設備 

臺北市殯葬處

就左揭標案辦

理第1次上網、

刊登公告及招

標作業之內部

簽呈 

左揭標案招標文件於109年1月12日上網

公告前，王文秀於109年1月11日，經辦左

揭標案招標文件之簽核程序時，將左揭標

案簽呈及招標文件內容拍照後，以通訊軟

體LINE，將尚在簽核程序之左揭標案採購

招標內容等相關簽呈，以照片先後傳送予

林○雨、許○成。左揭標案招標文件於110

年11月10日上網 
3 111 年 度 第

一、二殯儀館

清 潔 維 護 勞

務採購 

左揭標案之招

標訊息、投標

須知及契約範

本 

左揭標案招標文件於110年11月10日上網

公告前，王文秀提供左揭標案投標須知、

採購公告資訊及該標案110年度得標廠商

投標範本等文件予洪○皓；使其得以預作

投標及借牌準備，並製作投標文件，以利

洪○皓得標。 
4 111年富德靈

骨樓、陽明山

靈骨塔、臻愛

樓 及 富 德 公

墓 辦 公 室 清

潔案 

左揭標案第 1

次流標及第 2

次上網、刊登

公告及招標作

業等招標文件

之內部簽呈 

左揭標案招標文件於110年11月19日上網

公告前，王文秀除洩漏採購公告資訊予洪

○皓，王文秀並將尚在簽辦程序中有關左

揭標案第1次流標及第2次上網、刊登公告

及招標作業等招標文件之紙本簽呈，於左

揭標案第2次公告前（即110年12月7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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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予洪○皓，以確保洪○皓得以取得左揭

標案。 
5 110年遺體接

運（含移置、

棺 ） 及 無 名

（主）屍處理

暨 解 剖 案 件

作 業 與 清 潔

維 護 勞 務 採

購案 

評選結果 王文秀於左揭標案110年2月25日評選會

議當日下午，向內聘評審委員黎○文詢問

評選進度及結果，在評選結果未經簽陳機

關首長核定前，即於當日15時14分，以通

訊軟體LINE將評選結果傳送予福○公司

之林○宗。 

 

附表二：「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時序表 

日期 寶○閣公司（及負責人

詹○霖）相關作為 

殯葬處承辦人員、王文秀及洪進達等作為 

108 年 6

月6日 
寶○閣公司申請興建

「寶○閣生命紀念館」 

略 

108 年 7

月16日 
略 殯葬處於集消防局、新建工程處等相關單

進行現場會勘，發現因聯外道路寬度不足6

米，未符殯葬管理條例第17條聯外道路不

得小於6公尺之規定，屬不能補正情形。 

108 年 7

月26日 
略 承辦人傅○翔就寶○閣申請案簽擬「屬不

能補正情形逕予駁回」之簽文，王文秀及

洪進達於7月30日核章，未表示異議，嗣由

民政局主任秘書黃○婷於7月31退回，理

由：「請確認准駁層級」。 
108 年 8

月2日 
略 承辦人傅○翔就寶○閣申請案仍簽擬「屬

不能補正情形逕予駁回」之簽文，並教示

寶○閣公司對上開行政處分如有不服，依

訴願法規定，30日內提起訴願。 
108 年 8

月4日 
詹○霖傳送訊息予王文

秀願交付 100萬元作為

報酬，允諾如王文秀協

助删除寶○閣申請案回

覆公文內「駁回」之用

語，將再行交付10萬元

予王文秀。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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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5日 
略 王文秀退回承辦人傅○翔就寶○閣申請案

原已簽擬逕予駁回之簽文，並指示傅○翔

將簽呈內原說明五「因上述聯外道路寬度

未符合不得小於6公尺規定情形，屬申請人

無法補正項目，擬逕予駁回本案申請」等

文字删除後，再行呈核。王文秀復於同日

自行將函復申請人寶○閣公司公文函稿內

有關「逾期未補正將逕予駁回」等字句删

除，以手機拍攝上開業經删改且經處長洪

進達批核公文函稿照片，傳送詹○霖。 

108 年 8

月7日 
詹○霖於接獲殯葬處就

申請案准許補正之正式

函文。 

略 

108 年 8

月8日 
詹○霖與王文秀相約在臺北市公務人員訓練處，當場交付10萬元現

金賄款，作為王文秀協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內容，及申請案

有機會補正之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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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王文秀財產來源不明表 

 
 

 


	壹、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貳、 案由：被彈劾人王文秀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收賄、財產來源不明及刑法洩密等相關罪責，另被彈劾人洪進達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期間，對王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顯有監督不周，另就王文秀所涉案件，有部分為洪進達決行，卻疏於注意採購及相關行政程序，2人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參、 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一、 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王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收賄、財產來源不明罪及刑法洩密罪等，另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部分違失情節，綜整如下：
	(一) 辦理「110年臺北市聯合奠祭禮廳布置等勞務採購案」，透過不法採購程序，將福○國際禮儀有限公司(下稱福○公司）評為最高分，而使福○公司成為優勝廠商，取得該採購案價款新臺幣（下同）1,220萬元之不法利益。
	1、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於109年間辦理「110年臺北市聯合奠祭禮廳布置等勞務採購案」（下稱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王文秀為該採購案之評選委員。王文秀明知依據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王文秀自始即有意讓其友人林○宗所經營之福○國際禮儀有限公司取得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但於109年11月10日11時獲悉，福○公司於投標參與110年聯合奠祭採購案時，因資格不符而未能進入評選階段，為讓福○公司能取得110年聯合奠祭採...
	2、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辯稱：「（檢察官起訴之事實）與事實不符，評審委員有9位，起訴書提到的委員有4位，整個評估資料要先給評選委員看，委員也會問一下狀況，哪一間比較好。……對於這案，否認圖利廠商」惟據劉○隆（時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第二殯儀館館長）於偵查時證稱：「王文秀有將我叫進他辦公室，說第一次的評選要讓辛○公司和品○公司不及格，因為如果不這樣，福○公司就沒有機會得標，陳○文（臺北市議會議員）在審預算時就會卡殯葬處預算。……」、吳○猛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下同）：依據所示通訊監察譯文，你向王文秀...

	(二) 辦理「110年度第一、二殯儀館電子輓聯維護及運作委託服務」採購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件及評選題目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事前洩漏予廠商，使雄○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雄○聯公司）得以順利通過評選。
	1、 王文秀明知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對於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辦理「110年度第一、二殯儀館電子輓聯維護及運作委託服務」（下稱電子輓聯服務案）之招標文件及採購資訊內容應予保密。惟王文秀、許○成有意讓雄○聯公司（原名熊○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電子輓聯服務案，竟共同基於非法圖利、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之犯意聯絡，由王文秀於109年12月15日，在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辦公室，利用簽核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電子輓聯服務案簽呈及招標文件之機會，先拍攝相關標案文件照片後，再以通訊軟體將電子輓聯服...
	2、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上揭洩密之事實，另據許○成、黎○文（時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課長）及林○雨等相關證人於偵查時指述在卷，及電子輓聯服務案之招標公告、評選委員名單、決標紀錄等相關採購案資料（附件七，第227至280頁），故王文秀就此應屬違法失職行為。

	(三) 辦理「網路公祭示範禮廳」採購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件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事前洩漏予廠商，使雄○聯公司得以提前知悉採購案之採購內容。
	1、 王文秀、許○成共同基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之犯意聯絡，於110年1月11日13時50分許，由王文秀在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辦公室，利用批核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總務科辦理「網路公祭示範禮廳」標案（下稱網路公祭採購案）第1次上網、刊登公告及招標作業之機會，拍攝網路公祭採購案招標文件等資料，再以通訊軟體傳送該招標文件相片予許○成，許○成再透由其不知情之友人於110年1月11日20時許，將網路公祭採購案招標簽呈內容轉予林○雨，而以此方式洩漏該等秘密，使雄○聯公司得以提前知悉預定於11...
	2、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上揭洩密之事實，另據許○成、林○雨等相關證人於偵查時指述在卷，及「網路公祭示範禮廳」標案之採購資料（附件八，第280至291頁），故王文秀就此應屬違法失職行為。

	(四) 辦理「111年度第一、二殯儀館清潔維護勞務採購」及「111年富德靈骨樓、陽明山靈骨塔、臻愛樓及富德公墓辦公室清潔案」等2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件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事前洩漏予廠商，另明知有借牌投標情事，未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撤銷該次決標，讓洪○皓得藉由亞○公司名義得標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並取得該2標案款項693萬6,000元、179萬800元之不法利益。
	1、 王文秀明知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所辦理「111年度第一、二殯儀館清潔維護勞務採購」（下稱殯儀館清潔維護案）及「111年富德靈骨樓、陽明山靈骨塔、臻愛樓及富德公墓辦公室清潔案」（下稱辦公室清潔案）此等2件採購案（殯儀館清潔維護案及辦公室清潔案則合稱為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之招標內容，於未經公告前屬應秘密事項，且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若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應不予開標決標，及同法第50條第2項前段、同條第1項第3款規定，於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
	2、 洪○皓明知其就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所辦理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並無參與投標之資格，但為承攬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分別於110年11月10日及同年月19日所辦理公告底價分別為816萬元、194萬元之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竟基於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之犯意，向並無投標意願之張○森借用亞○公司名義投標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並以契約價金10%作為借牌投標之對價，經張○森同意後，張○森遂基於容許借用本人名義參與投標之犯意，在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截止投標日前（即110年11月30日、110年12月10日）某日，張○森至臺北市大安...
	3、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上揭洩密之事實，但關於張○森借用亞○公司名義投標，使洪○皓得藉由亞○公司名義得標清潔維護勞務等2案並取得該2標案款項693萬6,000元、179萬800元之不法利益等起訴內容，則辯稱：「我不知道。」惟據洪○皓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下同）：王文秀有無給你任何建議？答：她叫我找廠商。問：你的意思是她要你去找廠商，然後用廠商名義去投標嗎？答：她跟我說可以去找廠商，然後可以在廠商裡面工作。問：那你就直接去找一家清潔公司當員工就好，為何還要這麼麻煩？答：因為當員工薪水太低了...

	(五) 辦理「110年遺體（含移置、移棺)及無名（主）屍處理暨相驗解剖案件作業與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在該評選結果尚未經機關首長核定前，洩漏予廠商。
	1、 王文秀明知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110年遺體（含移置、移棺)及無名（主）屍處理暨相驗解剖案件作業與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下稱110年無名屍採購案）評選會議結果為公務秘密，於簽陳機關首長核定前，對於總評分或序位之評比結果應予保密0F ，詎王文秀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之犯意，於110年2月25日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辦理110年無名屍採購案評選會議當日下午2時38分，向不知情之內聘評審委員黎○文詢問110年無名屍採購案評選進度及結果，經黎○文告知得悉是由福○公司與菩○心禮儀有限公司冬○分公司（下稱...
	2、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上揭洩密之事實，另據黎○文、林○宗等相關證人於偵查時指述在卷（附件十，第358至387頁），2人手機LINE截圖及該案之相關之採購資料，故王文秀就此應屬違法失職行為。

	(六) 辦理「108-111年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務採購案，將招標決議廢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果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洩漏予廠商，並涉嫌收受共50萬元之賄賂。
	1、 王文秀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招標「108-111年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務採購案（以下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召集人兼評選委員，透過陳○皓尋覓有意參與投標停車場委託經營案之張○○晉，並於108年1月23日（即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1次招標公告期日）前之不詳時、地，王文秀基於公務員職務上行為行求、期約賄賂之犯意，而陳○皓、張○○晉則基於對公務員職務上行為行求、期約賄賂之犯意聯絡，三人約定待陳○皓、張○○晉標得停車場委託經營案後，將給付賄款30萬元予王文秀，作為王文秀利用職務...
	2、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於108年2月20日上午10時，在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下稱臺北市發包中心）S302開標室辦理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2次招標之開標（第1次招標未達法定家數投標而流標），計有包括歐○儀公司、泰○公司等3家廠商參與投標，歷經評選會議，經評選委員過半數決定歐○儀公司序位第1為最有利標，泰○公司序位為第2。王文秀為使泰○公司能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得標，藉此牟取個人不法利益，於108年3月7日前某時，以歐○儀公司得標價格與臺北市殯葬管理處預算金額差異過大為由，建議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洪...
	3、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嗣於108年5月16日辦理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第4次招標（第3次招標未有廠商投標），僅泰○公司投標且由泰○公司順利獲選為優勝廠商，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並於108年5月30日，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以1億200萬600元決標予泰○公司。泰○公司就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確定得標後，經王文秀不斷索求賄款，陳○傑、張○○晉、陳○皓即共同基於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於108年6月14日停車場委託經營案簽約後，陳○傑代表泰○公司支付150萬元予張○○晉，經張○○晉於108年7月1日16時...
	4、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坦承上揭招標決議廢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果之洩密事實，但關於是否有收受陳○皓、張○○晉所交付之2次分別為30萬元及20萬元之現金賄款，則辯稱：「這都不是事實。」惟據陳○傑於偵查時證稱：「其實我看到張○○晉扣案手機中提及王文秀在催款這句話時，我就已確定王文秀是張○○晉的人脈關係，張○○晉收這150萬元，絕對與王文秀有關係，……」、陳○皓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你於108年7月1日與張○○晉共同交付30萬元，及108年7月17日前勸說張○○晉交付王文秀20萬元，且張○○晉也...

	(七) 辦理「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明知該申請案之預定用地因聯外道路寬度未符殯葬管理條例所定不得小於6公尺之規定，屬無法補正項目，本應作成逕予駁回之行政處分，卻先以收受10萬元現金賄款並協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內容，又為使該申請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核准通過，並與業者期約以交付100萬元作為報酬。
	1、 詹○霖於108年6月6日，向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申請寶○閣公司欲在臺北市信義區犁和段一小段○○○-○地號土地上，興建設置地下3層、地上7層之骨灰（骸）存放設施「寶○閣生命紀念館」（下稱寶○閣公司申請案）。經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於108年7月16日邀集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新建工程處等相關單位就寶○閣公司申請案進行現場會勘，測量後發現因上址聯外道路(即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0段000巷）寬度不足6米，未符殯葬管理條例第17條聯外道路不得小於6公尺之規定，且該情事又屬不能補正情形，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就寶○閣公司...
	2、 王文秀明知寶○閣公司申請案之預定用地因聯外道路寬度未符殯葬管理條例所定不得小於6公尺之規定，且此部分屬申請人即寶○閣公司無法補正項目，本應由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作成逕予駁回寶○閣公司申請案之行政處分，然王文秀為取得詹○霖所承諾之賄款，於108年8月5日上午不詳時間，將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承辦人傅○翔就寶○閣公司申請案原已簽擬逕予駁回之簽文退回，並指示傅○翔將簽呈內原說明五「因上述聯外道路寬度未符合不得小於6公尺規定情形，屬申請人無法補正項目，擬逕予駁回本案申請」等文字删除後，再行呈核，嗣傅○翔於同日...
	3、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坦承寶○閣公司申請案屬無法補正項目，並協助删除該申請案承辦人員原簽呈內「因上述聯外道路寬度未符合不得小於6公尺規定情形，屬申請人無法補正項目，擬逕予駁回本案申請」及回覆公文內「逾期未補正將逕予駁回」等用語，但否認有收受10萬元現金賄款，亦否認有為使該申請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核准通過，與業者期約以交付100萬元作為報酬等情。惟據詹○霖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下同）：依照你與王文秀的LINE對話紀錄，你是不是確實在收到殯葬處的公文後，有於108年8月8日上午與王文秀碰面，並...

	(八) 王文秀因前揭犯罪事實（一）至（七），自108年1月8日起至111年1月13日止，其收入與相關支出金額顯不相當，亦未對其財產來源提出合理說明，涉犯財產來源不明罪。
	1、 王文秀因前揭犯罪事實（一）至（七）所示事實而分別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至6條罪嫌，經調查發現，王文秀向台北富邦銀行所申辦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王文秀台北富邦銀行帳戶)，自108年1月8日起至111年1月13日止，以本行或跨行ATM存入，來源不明如附表三所示之現金存款，總計為249萬6,000元。惟王文秀除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副處長每月受領薪資及相關年終、考績等獎金，108年計121萬6,748元、109年計127萬3,240元、110年計123萬6,837元（3年總計為372...
	2、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否認有財產來源不明其事，辯稱：「我貸款超過500多萬元，沒有財產不明的問題。我父親也會給我錢。檢察官計算的謬誤。我這有詳細的書面說明，可以陳核委員。」惟據李○雄於偵查時證稱：「檢察官問（下同）：王文秀稱，她會介紹超渡或法會案件給你，你承接後會將3分之1的費用分給王文秀作為答謝，每個案件約1萬2千元至3萬3千元不等，每年你平均會分潤給王文秀50萬元，有無此事？答：沒有，不可能那麼多。問：那情況是如何？答：我一個案件收信徒的費用最高是3萬6千元，若分給王文秀3分之1，最多也只是...


	二、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處長洪進達對前副處長王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顯有監督不周，另就王文秀所涉案件，有部分為洪進達決行，卻疏於注意採購及相關行政程序，足見殯葬處管理鬆散，對機關內人員與業者過從甚密乃至任意洩密等不法情事，未能克盡其職責，監督所屬人員，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顯有怠忽職守，亦涉有違失。
	(一) 被彈劾人洪進達自106年10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5日止，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綜理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所有業務，為王文秀任副處長時所為前述除一、（四）之外（已調任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區長），一、（一）至（七）之違失行為時之直屬主管，對王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顯有監督不周，另就王文秀所涉案件，有部分為洪進達決行，卻疏於注意採購及相關行政程序。
	(二) 對於「108-111年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務採購案，王文秀將招標決議廢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果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洩漏予廠商，並涉嫌收受共50萬元之賄賂，洪進達雖諉稱不知情，但有疏於監督之責，且疏於注意採購程序，而顯有怠忽職守。
	1、 關於本案洪進達在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詢問（附件十四，第583至631頁）時，證稱：
	（1） 本案第二次招標的時候，因為優勝廠商歐○儀公司權利金的投標金額只有7千多萬元，洪進達認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停車場每年編列的收入金額約3,380萬元，認為廠商的權利金過低，所以不想要決標給這個廠商，當時有詢問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的採購科，如果機關認為這個標價不合理，可以退回評選委員會重新檢討，當時想法是希望得標廠商的權利金額可以符合我們機關預算收入編列金額，但也沒有一定要求評選委員會做成廢標或其他決策。本案採最有利標，評定方式是由評選委員會依照評選項目評定優勝廠商。
	（2） 依招標須知規定，本案是由評選委員會綜合考量廠商的評比及價格，以整體表現經委員會過半數決定，序位第一者為最有利標，但是依照一般的作業流程還是會將評選結果簽核給機關首長同意。
	（3） 因為本案於3月6日評選結果出來後，由歐○儀公司評選序位第一，評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文秀有來向洪進達報告評選的結果，有告知歐○儀公司權利金只有7千多萬元，這個金額與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編列收入預算有落差，就請業務科去詢問工務局採購科權利金與編列預算落差過大的情形是否能夠不予決標，因為採購科有建議可以退回評選委員會重新檢討，洪進達就在108年3月7日評選結果簽陳上批示「一、機關編列歲入預算1年33,816,264元，3年101,448,792元，本案決標價格顯不合理，請就不合理之處予以釐清。二、本案退...

	2、 洪進達於本院詢問時陳稱：「（本案）可能有些行政簽陳細節我沒有注意到。」惟據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證稱：「這（本案）是處長指示的」另對於王文秀將本案招標決議廢標之內部決策及評選會議結果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洩漏予廠商，並涉嫌收受共50萬元之賄賂，洪進達雖諉稱不知情，但據王文秀上開證詞，指稱本案是其指示的，即身為處長之洪進達對王文秀除有監督不周之責，且疏於注意採購程序及相關行政程序。

	(三) 對於「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王文秀明知該申請案之預定用地因聯外道路寬度未符殯葬管理條例所定不得小於6公尺之規定，屬無法補正項目，本應作成逕予駁回之行政處分，卻先以收受10萬元現金賄款並協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內容，又為使該申請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核准通過，並與業者期約以交付100萬元作為報酬，洪進達雖諉稱不知情，但亦有疏於監督之責，且疏於注意行政程序。1F
	1、 關於本案洪進達在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詢問時，證稱：
	（1） 本案道路未符合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該聯外道路無法拓寬，非屬於申請人可補正項目，依規定應該逕予駁回。申請人就算本案應備文件依殯葬管理處審查修正，聯外道路寬度未符合不得小於6公尺規定情形，屬申請人無法補正項目，就算申請人補正其他應備文件內容，該案件仍無法通過申請。
	（2） 的確一開始機關立場認為本申請案因為不符合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欲駁回本案申請，但後來仍同意讓申請人針對本案應備文件予以補正，但中間的轉折過程為何如此，洪進達陳稱並不清楚，但就其認知，縱使申請人補正相關文件，但因為聯外道路寬度小於6公尺，仍然不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
	（3） 因為案件都經過業務科的研擬，洪進達表示當時沒有覺得有異常。至於本案為什麼會由駁回變成補正相關資料，洪進達表示這部分要問業務科承辦人。

	2、 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證稱：「林○生他是我以前殯葬處的科長，是他要我幫他刪除，洪處長也同意。」而洪進達於本院詢問時，證稱：「寶○閣公司設置骨灰（骸）存放設施案之審查結果簽稿，本案道路未符合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該聯外道路無法拓寬，非屬於申請人可補正項目，依規定應該予以駁回。當時是考量如果可以補正，是考量為民眾利益及服務，行政上我可能有疏失，但我未涉及任何貪瀆，且殯葬法令太多，我無法一一知悉。」對於王文秀以收受10萬元現金賄款並協助删除逕予駁回申請等公文內容，又為使該申請案有機會補正及後續順利核准通...

	(四) 綜上，對於「108-111年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務採購案」及「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最終均由洪進達決行，固未有事證據以認定洪進達亦有從中牟利或與王文秀共犯等情事，但據王文秀指證與該2案採購及行政程序不合理之處，洪進顯然可得知其中之蹊蹺，卻未能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另據王文秀於本院詢問時證稱：「委員問：您這些洩密的事情，都是您的權限嗎？答：有跟處長報告，處長同意，處長跟林○生交情匪淺。委員問：您都承認洩密，但沒有收賄，對嗎？答：對。委員問：林○生當科長時，也都...


	肆、 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 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7條、第17條分別明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公務員不得……於所辦事件收受任何餽贈。」行政程序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第4點、第5點第1款分別規定：「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
	二、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6點第2項規定：「機關（構）首長及單位主管應加強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發現有財務異常、生活違常者，應立即反應及處理。」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為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之重要職責；應依據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之原則，對直屬屬員切實執行考核，次級屬員得實施重點考核。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屬員認真執行考核者，應予獎勵；疏於督導考核或考核不實者，應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又懲戒法院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7年度澄字第3525號及...
	三、 被彈劾人王文秀擔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期間，本應奉公守法，廉潔自持，然卻罔顧法紀，假借其職務上權力、機會，辦理「110年臺北市聯合奠祭禮廳布置等勞務採購案，透過不法採購程序，將福○公司評為最高分，而使福○公司成為優勝廠商，取得該採購案價款1,220萬元之不法利益」、「110年度第一、二殯儀館電子輓聯維護及運作委託服務採購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件及評選題目等，應秘密之採購事項資料，事前洩漏予廠商，使雄○聯公司得以順利通過評選」、「網路公祭示範禮廳採購案，將採購簽呈、招標文件等，應秘密之採購事...
	四、 被彈劾人洪進達自106年10月23日起至110年7月15日止，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綜理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所有業務，為王文秀任副處長時所為前述除一、（四）之外（已調任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區長），一、（一）至（七）之違失行為時之直屬主管。對於「108-111年第一、二殯儀館及辛亥路高架橋下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勞務採購案」及「寶○閣生命紀念館申請案」最終均由洪進達決行，固未有事證據以認定洪進達亦有從中牟利或與王文秀共犯等情事，但據王文秀指證與該2案採購及行政程序不合理之處，洪進顯然可得知其中之蹊蹺，卻...

	1、 左揭標案招標文件於109年12月24日上網公告前，王文秀於109年12月15日批核左揭標案線上簽核之招標文件時，將左揭標案簽呈內容（含招標須知）拍照後，以通訊軟體LINE，將尚在簽核程序之採購招標內容等相關簽呈文件，以照片先後傳送予林○雨、許○成。
	2、 王文秀於110年1月11日辦理左揭標案之評選會議前，透過許○成以通訊軟體LINE，於110年1月10日11時56分許，將評選題目事先洩漏予林○雨，使雄○聯公司順利通過評選並取得標案。

